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530號

上  訴  人  蘇錦村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祈嘉律師

被  上訴人  友士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加藤純子

訴訟代理人  闕光威律師

複  代理人  黃浩碩律師

訴訟代理人  周志潔律師

複  代理人  游惠青律師

訴訟代理人  陳婉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交付帳冊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

月2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80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一部上訴，並為訴之一部撤回，本院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暨訴訟費用（除

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將民國一０五年一月一日起至民國一０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之被上訴人股東會議事錄、民國一０四年一月一日

起至民國一０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被上訴人年度財務報表

（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放置於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地址，

供上訴人及上訴人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偕同查閱及影印，且不

得有妨害之行為。

被上訴人應將民國一一二年一月一日起至一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止之被上訴人股東會議事錄、年度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

查核報告）放置於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地址，供上訴人及上訴人

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偕同查閱及影印，且不得有妨害之行為。

其餘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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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十二分之五，餘由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第二、三項，於上訴人以新臺幣伍拾伍萬元為被上訴人

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新臺幣壹佰陸拾伍萬元

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上訴人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本件上訴人於原審請求被上訴人應將附表「上訴人原審請求

範圍」欄所示之文件放置於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地址，供上訴

人及上訴人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偕同查閱及影印，且不得有

妨害之行為，嗣於第二審時擴張請求以同上方式准予查閱如

附表「上訴人擴張請求部分」欄所示文件，核其所為，係就

請求查閱之範圍予以補充，屬補充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並未變更訴訟標的，應予准許。

二、次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

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上訴人於終局判決前，

得將上訴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459條第1項前

段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後，先後撤回

如附表「上訴人上訴範圍」欄內編號1、2、4，並編號3、5

之【】內所載部分之起訴或上訴，被上訴人對其所為撤回起

訴之行為，未於10日內提出異議，視為同意撤回。是該等部

分已分別生撤回起訴或撤回上訴之效力，均非本院審理範

圍，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伊為被上訴人公司之股東，因發現被上訴

人民國103年之內部帳務紀錄與該年度財務報表嚴重不符，

且訴外人德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針對被上訴人108及107年度

財務報告出具保留意見，是為維護自身及其他股東之權利，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爰依公司法第210條第2項、第20條第2項（針對會計師查核

報告部分）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將如附表編號3、5「上訴

人上訴範圍」欄（除【】內之部分外）、「上訴人擴張請求

部分」欄內所示之文件（下合稱系爭文件）放置於被上訴人

公司登記地址，供上訴人及上訴人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偕同

查閱及影印，且被上訴人不得有妨害之行為【上訴人於原審

並請求依上開方式查閱如附表「原審准許範圍」欄所示文

件，經原審判決被上訴人敗訴，未據被上訴人不服，與前揭

撤回起訴及撤回上訴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茲不贅

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起訴前從未向伊請求查閱、抄錄或

複製系爭文件即逕行起訴，無權利保護必要。且上訴人請求

查閱年度財務報表之會計師查核報告及營業報告書，暨請求

供其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協同查驗部分，逾越公司法第210

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範圍，要屬無據；另伊亦未持有108

年以前之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故無法提

出。上訴人屢次拒絕出席股東會，顯係刻意以訴訟干擾伊之

正常營運，構成權利濫用，不應准許等語，以資抗辯。

三、除確定部分外，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

提起一部上訴，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

後開第㈡項請求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將

105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之被上訴人股東會議事

錄、101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之被上訴人年度財務

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101年1月1日起至111年

12月31日止之年度營業報告書放置於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地

址，供上訴人及上訴人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偕同查閱及影

印，且不得有妨害之行為。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另補充起訴聲明：被上訴人應將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

17日止之被上訴人股東會議事錄、年度財務報表（含附註及

會計師查核報告）放置於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地址，供上訴人

及上訴人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偕同查閱及影印，且被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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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有妨害之行為。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㈠上訴及補充之

訴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四、按除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董事會應將章程及歷屆股東

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備置於本公司，並將股東名簿及公司債

存根簿備置於本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前項章程及簿冊，股

東及公司之債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

時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其備置於股務代理機構者，公司

應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公司法第210條第1、2項定有明

文。經查，上訴人主張其為被上訴人之股東，具有查閱系爭

文件之利害關係等情，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㈠第

359頁），並據上訴人提出被上訴人歷來變更登記卡、94及9

7年股東名冊、蓋有被上訴人公司大小章之103年損益表暨資

產負債表共2份、德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就被上訴人財務報

表出具之保留意見、108年10月30日上訴人寄發之律師函及

同年11月28日被上訴人回覆之律師函可稽（見本院卷㈠第24

3至275頁、原審卷第41至50、51、53至55、131至137頁），

足認上訴人以103年度財務報表內容似與公司內帳不符、累

積保留盈餘多年未進行分配、股東往來具體內容及董監事報

酬決議方式不明為由請求查閱系爭文件，尚非憑空杜撰，指

定範圍亦核與其所主張之目的相當，已符合前條所定須檢具

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之要求。惟上訴人以提起訴訟

之方式，請求查閱系爭文件之全部等情，則為被上訴人所否

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者為：㈠上訴人有無

權利保護必要？㈡上訴人得查閱之文件範圍及方式為何？㈢

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是否構成權利濫用？茲分述如下：

　㈠上訴人有權利保護必要：

　　按所謂權利保護必要，乃指當事人得以本案判決實現利益，

亦即在法律上有受裁判之利益而言。故當事人之私權，若現

時有利用起訴方法，請求法院加以保護之必要，即應准予利

用法院之訴訟程序。本件被上訴人固以上訴人起訴前從未向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伊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系爭文件即逕行起訴為由，辯稱上

訴人起訴無權利保護必要云云，惟查法律並未規定股東須向

公司請求查閱遭拒絕後，始得提起訴訟之法定前置程序，況

迄至本案言詞辯論終結時止，被上訴人仍以前述答辯拒絕提

出系爭文件，顯見上訴人確有起訴始能實現其權利之必要，

被上訴人前揭抗辯，洵不足採。

　㈡上訴人得查閱之文件範圍及查核方式：　

　1.股東會議事錄部分：

　⑴105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部分：

　　按股東請求公司提出簿冊供其查閱，固應以該等文件仍在公

司持有中，始有提供查閱之可能，惟就該等文件是否為公司

持有中乙事，證據偏在公司一方，且股份有限公司應於前項

每會計年度終了後6個月內召開股東常會；議事錄並應記載

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

之要領及其結果，在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此為公司

法第170條第2項、第183條第4項所明定。準此可知，股東會

會議事錄原則上每年至少應有1份，並由公司永久保存。被

上訴人抗辯：現任法定代理人係於106年11月3日就任，無法

確認先前公司有無召開股東會；106年11月3日起雖有召開，

但108年以前之股東會議事錄均無留存，故無法提出旨揭期

間之股東會議事錄云云，自應就此等利己之事實負舉證責

任，始符公平，並可避免公司輕易藉詞規避其應供查閱之義

務。查，被上訴人自承106年11月3日起均有召開股東會，然

其對於此後之股東會議事錄佚失之原因，全未予說明並提出

可供調查之證據，僅一再空稱公司內均找不到云云，所辯自

不足採。至於此前之股東會議事錄部分，被上訴人無非援引

上訴人於原審112年10月13日民事準備狀內所載「早期被告

公司每年都會把內帳定期交給股東，未必會有開股東會」等

情（見原審卷第305頁），辯稱公司先前應未召開股東會云

云，然經對照上訴人於起訴狀內記載「友士公司於102年前

似有未召開股東會之情形」等語（見原審卷第11頁），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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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所指「早期未必會有開股東會」之情形係指102年以

前而言，與本件所請求105年以後之股東會議事錄無關，且

上訴人僅為股東，縱其認知似未召開或未必有開股東會，亦

不必然與客觀事實相符，自不能僅憑上訴人前揭說法，即認

被上訴人於106年11月3日前均未召開股東會。況經本院調取

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卷宗結果，已見被上訴人於105年1月1日

起至106年11月2日間，至少曾於105年6月23日、106年6月20

日及106年10月17日召開股東臨時會並製有議事錄在案（惟

卷附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均為節本，而非完整內容）。是以，

被上訴人空言抗辯105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之股東

會議事錄因未召開股東會或議事錄業已佚失而均無法提出云

云，均不足採憑。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提出上開期間之股東

會議事錄以供查閱，為有理由。

　⑵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部分：　

　　被上訴人不爭執其持有此部分之股東會議事錄，且上訴人有

查閱之權利等情，則上訴人此部分請求，自屬有據。

　2.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部分：

　⑴101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

　　依商業會計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各項會計帳簿及財務報

表，應於年度決算程序辦理終了後，至少保存10年。則上訴

人所請求101年1月1日起至103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財務報

表，應已罹於上開保存年限，被上訴人抗辯未留存此部分之

財務報表，於法並無不合，上訴人既無法證明該等文件現由

被上訴人持有中，則其請求被上訴人應提出供其查閱，即無

可採；至104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

部分，尚未罹於保存年限，應推定被上訴人仍持有該部分文

件，被上訴人復自陳無法證明其未予保存之事實（見本院卷

㈡第7頁），依上說明，自不得僅憑被上訴人空稱其已未留

存云云，即認上訴人此部分請求為無理由。

　⑵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

　　被上訴人對其持有此部分之財務報表，且上訴人有查閱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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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等情均不爭執，是以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交付此部分文

件，堪認可採。

　⑶上開財務報表之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

　　按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規定：「除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

外，董事會應將章程及歷屆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備

置於本公司，並將股東名簿及公司債存根簿備置於本公司或

股務代理機構。」。其中「財務報表」，依商業會計法第28

條規定，包括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現金流量表、權益

變動表；前項各款報表應予必要之附註，並視為財務報表之

一部分。準此，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提供之年度財務報表均

須包含各報表必要之附註乙節，自無不合。至會計師查核報

告部分，參照公司法第20條第2項規定，公司資本額達3,000

萬元以上者，其財務報表應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立法理

由，係為加強公司管理，促進商業會計上軌道，特規定資本

額在一定數額以上者，其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於送交主管

機關查核前，應先經會計師簽證，以期正確以觀，足認公司

法第210條第1項雖未明文包含會計師簽證報告，然該簽證報

告目的上係為確保財務報表之正確性所由之設計，是以股東

有權查閱財務報表時，自應同時准予查閱該財務報表之會計

師簽證報告，始能實質貫徹法律保障股東查閱權，性質上屬

於股東之輔助性權利，需有正確、完整之資訊，始能確保股

東其他權利之正確行使之立法目的。本件被上訴人之資本額

為6,614萬4,000元，有其公司登記資料可考（見原審卷第37

頁），揆諸前揭規定，其財務報表應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無

訛，則上訴人請求查閱範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之會計師查核

報告，亦應認可採。

　⑷基上，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提供104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

月31日止及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年度財務報

表，暨上開財務報表必要之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核無不

合，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3.10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之營業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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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前揭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規定可知，股東可請求交付查

閱、抄錄及複印者，僅限於章程、歷屆股東會議事錄、財務

報表、股東名簿及公司債存根簿，營業報告書則不在此範

圍；且參諸同法第228條第1項規定：「每會計年度終了，董

事會應編造左列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30日前交監察人查

核：『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報表』。三、盈餘分

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第229條規定：「董事會所造具

之各項表冊與監察人之報告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10日前，

備置於本公司，股東得隨時查閱，並得偕同其所委託之律師

或會計師查閱。」，益徵營業報告書與前條所稱之財務報表

有別，股東可得查閱之時機，法律亦已明文定有不同規範，

是在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財務報表」、同條第2項「簿

冊」之解釋上，實無從認尚包含營業報告書，否則將使上開

法文形同虛設，上訴人僅憑營業報告書之內容包含經營方

針、實施概況、營業計畫實施成果、營業收支預算執行情

形、獲利能力分析、研究發展狀況等，有利於股東權行使之

判斷為由，主張應准予查閱營業報告書云云，顯逾公司法第

210條第1、2項之文義及體系解釋之範圍，委不足取。至商

業會計法第69條規定：「代表商業之負責人應將各項決算報

表備置於本機構。商業之利害關係人，如因正當理由而請求

查閱前項決算報表時，代表商業之負責人於不違反其商業利

益之限度內，應許其查閱。」，所稱「各項決算報表」係指

同法第66條規定之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乙節，與本件上訴

人係依公司法第210條第2項請求查閱簿冊無關，且兩者關於

查閱權之要件亦不相同，自無從逕行援引作為公司法第210

條第1、2項所稱文件應包括營業報告書之依據；另被上訴人

章程第18條規定「本公司應於每屆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

造具下列各項表冊依法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1.營業報

告書...」（見本院卷㈠第351頁），無非為公司法第230條

規定意旨之重申，與股東得請求隨時查閱營業報告書之規範

有別，併此敘明。從而，上訴人此部分請求洵屬無據，應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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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回。

　4.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將資料置放於公司，由上訴人及其所

選任之律師或會計師偕同查閱及複印，且被上訴人不得有妨

害之行為：

　　前揭公司法第210條規定，雖無明文規定股東得偕同律師及

會計師查閱，惟查公司股東及公司債權人，依公司法第210

條第2項規定向公司請求查閱或抄錄時，本得出具委任書委

任他人為之（經濟部經商字第09602408050號函意旨參

照），且同法第229條規定「董事會所造具之各項表冊與監

察人之報告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10日前，備置於本公司，

股東得隨時查閱，並得偕同其所委託之律師或會計師查

閱。」，亦同此旨，堪認上訴人請求准予其選任之律師、會

計師偕同查閱及複印，並無不合。

　㈢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未構成權利濫用：

　　再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

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

148條雖有明文。然民法第148條所稱權利之行使，不得以損

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者，係指行使權利，專以損害他人為目的

之情形而言，若為自己之利益而行使，縱於他人之利益不無

損害，然既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無該條之適用（最

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107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

自109年至112年間每年均有合法通知上訴人出席股東常會，

惟上訴人拒絕參加等情，固為上訴人所自認（見本院卷㈡第

55頁），然觀諸上訴人起訴時請求查閱之文件，多屬109年

以前之資料，則即使上訴人自109年起，每年均參加被上訴

人之股東常會，被上訴人並均於歷次股東會中提供最新年度

財務報表並報告公司營運情形，上訴人仍無法取得109年以

前之文件，自難謂其無提起本件訴訟之必要；且上訴人主張

其係因反對被上訴人修訂章程第7條、第13條及第14條關於

取消董事會，改為僅設董事1人之規定，核與卷附公司章程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相符（見本院卷㈠第319頁），並非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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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信，亦難認其係無正當理由，僅為藉詞對被上訴人提起

交付文件訴訟，以達干擾被上訴人正常營運之目的，而故意

拒絕參加被上訴人股東會。被上訴人又舉其他股東向原法院

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及對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提出背信等刑

事告訴等情，均核屬正當權利行使，且與上訴人之行為無

涉，被上訴人抗辯本件亦為上訴人與其他股東聯合，對被上

訴人多次提起訴訟，為使被上訴人應接不暇云云，要屬無

據。又上訴人雖自70年起即為被上訴人之股東兼員工，然對

於公司未公開之財務狀況及股東會會議事項未必知悉，被上

訴人以其多年後才對公司提起訴訟，質疑與常情有違，亦無

可取。基上，尚難認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與其自身之利益

無關，而是專以損害被上訴人之權利為其主要目的，依上說

明，即無從認為上訴人有何權利濫用、違反誠信原則之情

事。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公司法第210條第2項規定，請求：㈠被

上訴人應將105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之被上訴人股

東會議事錄、104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之被上訴人

年度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㈡112年1月1

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被上訴人股東會議事錄及年度財

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放置於被上訴人公司

登記地址，供上訴人及其選任之律師、會計師查閱及影印，

且不得有妨害之行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

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㈠部分，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

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

第2項所示。就應准許之㈡部分，由本院判決如主文第3項所

示。至於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理由，雖然與本院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

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上訴人上訴及補充陳述有理由部分，

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無不合，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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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上訴經駁回部分，其假執行之聲

請失所附麗，應予駁回。又原審判准如附表「訴外裁判部

分」欄所示部分，核屬不當，惟此部分未據被上訴人不服，

本院自毋庸廢棄，併予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陳杰正

　　　　　　　　　　　　　　法　官　吳若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麒倫

附表：
編

號

上訴人原審

　　 請求範圍

（原審卷第33頁）

原審准許範圍/

　 【訴外裁判部分】

上訴人上訴範圍

（見本院卷㈡第46頁）

上訴人擴張請求部分

（見本院卷㈡第45頁）

1 101年至111年間

之公司章程

109年起至112年10月17日

止之公司章程

【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

0月17日止之公司章程】

就左列部分於第二審時

撤回起訴（見本院卷㈠

第281、357頁）

2 101年至111年間之股 109年起至112年10月17日 就左列部分於第二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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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名簿 止之股東名簿（不包括股

東名簿中其他股東之個人

資料部分）

【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

0月17日止之股東名簿（不

包括股東名簿中其他股東

之個人資料部分）】

撤回起訴（見本院卷㈠

第281、357頁）

3 101年至111年間之歷

屆股東會議事錄（含

完整股東會議手冊）

109年起至112年10月17日

止之股東會議事錄

【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

0月17日止之股東會議事

錄】

105年1月1日起至108年1

2月31日止之股東會議事

錄【就101年至111年間

之股東會議手冊及101年

至104年間之股東會議事

錄部分，先後於第二審

時撤回起訴及撤回上

訴，見本院卷㈡第15、

46頁）】

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

10月17日止之股東會議

事錄

4 101年至111年間之公

司債存根簿

不予准許 於第二審時撤回起訴

（見本院卷㈡第15頁）

5 101年至111年間之年

度財務報表（含各項

財務報表附註及會計

師查核報告）

109年起至112年10月17日

止之財務報表及資產負債

表（含各項財務報表附

註）

【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

0月17日止之財務報表及資

產負債表（含各項財務報

表附註）】

101年1月1日起至104年1

2月31日止之年度財務報

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

核報告）

【105年至108間之年度

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

計師查核報告）部分，

業據撤回上訴，見本院

卷㈡第23頁】

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

10月17日止之年度財務

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

查核報告）

6 101年至111年間之營

業報告書

不予准許 10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

2月31日止之營業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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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530號
上  訴  人  蘇錦村    


訴訟代理人  陳祈嘉律師
被  上訴人  友士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加藤純子
訴訟代理人  闕光威律師
複  代理人  黃浩碩律師
訴訟代理人  周志潔律師
複  代理人  游惠青律師
訴訟代理人  陳婉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交付帳冊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2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80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一部上訴，並為訴之一部撤回，本院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將民國一０五年一月一日起至民國一０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被上訴人股東會議事錄、民國一０四年一月一日起至民國一０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被上訴人年度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放置於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地址，供上訴人及上訴人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偕同查閱及影印，且不得有妨害之行為。
被上訴人應將民國一一二年一月一日起至一一二年十月十七日止之被上訴人股東會議事錄、年度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放置於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地址，供上訴人及上訴人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偕同查閱及影印，且不得有妨害之行為。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十二分之五，餘由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第二、三項，於上訴人以新臺幣伍拾伍萬元為被上訴人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新臺幣壹佰陸拾伍萬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上訴人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於原審請求被上訴人應將附表「上訴人原審請求範圍」欄所示之文件放置於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地址，供上訴人及上訴人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偕同查閱及影印，且不得有妨害之行為，嗣於第二審時擴張請求以同上方式准予查閱如附表「上訴人擴張請求部分」欄所示文件，核其所為，係就請求查閱之範圍予以補充，屬補充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並未變更訴訟標的，應予准許。
二、次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上訴人於終局判決前，得將上訴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459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後，先後撤回如附表「上訴人上訴範圍」欄內編號1、2、4，並編號3、5之【】內所載部分之起訴或上訴，被上訴人對其所為撤回起訴之行為，未於10日內提出異議，視為同意撤回。是該等部分已分別生撤回起訴或撤回上訴之效力，均非本院審理範圍，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伊為被上訴人公司之股東，因發現被上訴人民國103年之內部帳務紀錄與該年度財務報表嚴重不符，且訴外人德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針對被上訴人108及107年度財務報告出具保留意見，是為維護自身及其他股東之權利，爰依公司法第210條第2項、第20條第2項（針對會計師查核報告部分）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將如附表編號3、5「上訴人上訴範圍」欄（除【】內之部分外）、「上訴人擴張請求部分」欄內所示之文件（下合稱系爭文件）放置於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地址，供上訴人及上訴人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偕同查閱及影印，且被上訴人不得有妨害之行為【上訴人於原審並請求依上開方式查閱如附表「原審准許範圍」欄所示文件，經原審判決被上訴人敗訴，未據被上訴人不服，與前揭撤回起訴及撤回上訴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茲不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起訴前從未向伊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系爭文件即逕行起訴，無權利保護必要。且上訴人請求查閱年度財務報表之會計師查核報告及營業報告書，暨請求供其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協同查驗部分，逾越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範圍，要屬無據；另伊亦未持有108年以前之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故無法提出。上訴人屢次拒絕出席股東會，顯係刻意以訴訟干擾伊之正常營運，構成權利濫用，不應准許等語，以資抗辯。
三、除確定部分外，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一部上訴，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項請求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將105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之被上訴人股東會議事錄、101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之被上訴人年度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10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營業報告書放置於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地址，供上訴人及上訴人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偕同查閱及影印，且不得有妨害之行為。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補充起訴聲明：被上訴人應將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被上訴人股東會議事錄、年度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放置於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地址，供上訴人及上訴人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偕同查閱及影印，且被上訴人不得有妨害之行為。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㈠上訴及補充之訴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按除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董事會應將章程及歷屆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備置於本公司，並將股東名簿及公司債存根簿備置於本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前項章程及簿冊，股東及公司之債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時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其備置於股務代理機構者，公司應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公司法第210條第1、2項定有明文。經查，上訴人主張其為被上訴人之股東，具有查閱系爭文件之利害關係等情，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㈠第359頁），並據上訴人提出被上訴人歷來變更登記卡、94及97年股東名冊、蓋有被上訴人公司大小章之103年損益表暨資產負債表共2份、德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就被上訴人財務報表出具之保留意見、108年10月30日上訴人寄發之律師函及同年11月28日被上訴人回覆之律師函可稽（見本院卷㈠第243至275頁、原審卷第41至50、51、53至55、131至137頁），足認上訴人以103年度財務報表內容似與公司內帳不符、累積保留盈餘多年未進行分配、股東往來具體內容及董監事報酬決議方式不明為由請求查閱系爭文件，尚非憑空杜撰，指定範圍亦核與其所主張之目的相當，已符合前條所定須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之要求。惟上訴人以提起訴訟之方式，請求查閱系爭文件之全部等情，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者為：㈠上訴人有無權利保護必要？㈡上訴人得查閱之文件範圍及方式為何？㈢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是否構成權利濫用？茲分述如下：
　㈠上訴人有權利保護必要：
　　按所謂權利保護必要，乃指當事人得以本案判決實現利益，亦即在法律上有受裁判之利益而言。故當事人之私權，若現時有利用起訴方法，請求法院加以保護之必要，即應准予利用法院之訴訟程序。本件被上訴人固以上訴人起訴前從未向伊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系爭文件即逕行起訴為由，辯稱上訴人起訴無權利保護必要云云，惟查法律並未規定股東須向公司請求查閱遭拒絕後，始得提起訴訟之法定前置程序，況迄至本案言詞辯論終結時止，被上訴人仍以前述答辯拒絕提出系爭文件，顯見上訴人確有起訴始能實現其權利之必要，被上訴人前揭抗辯，洵不足採。
　㈡上訴人得查閱之文件範圍及查核方式：　
　1.股東會議事錄部分：
　⑴105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部分：
　　按股東請求公司提出簿冊供其查閱，固應以該等文件仍在公司持有中，始有提供查閱之可能，惟就該等文件是否為公司持有中乙事，證據偏在公司一方，且股份有限公司應於前項每會計年度終了後6個月內召開股東常會；議事錄並應記載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在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此為公司法第170條第2項、第183條第4項所明定。準此可知，股東會會議事錄原則上每年至少應有1份，並由公司永久保存。被上訴人抗辯：現任法定代理人係於106年11月3日就任，無法確認先前公司有無召開股東會；106年11月3日起雖有召開，但108年以前之股東會議事錄均無留存，故無法提出旨揭期間之股東會議事錄云云，自應就此等利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始符公平，並可避免公司輕易藉詞規避其應供查閱之義務。查，被上訴人自承106年11月3日起均有召開股東會，然其對於此後之股東會議事錄佚失之原因，全未予說明並提出可供調查之證據，僅一再空稱公司內均找不到云云，所辯自不足採。至於此前之股東會議事錄部分，被上訴人無非援引上訴人於原審112年10月13日民事準備狀內所載「早期被告公司每年都會把內帳定期交給股東，未必會有開股東會」等情（見原審卷第305頁），辯稱公司先前應未召開股東會云云，然經對照上訴人於起訴狀內記載「友士公司於102年前似有未召開股東會之情形」等語（見原審卷第11頁），可知上訴人所指「早期未必會有開股東會」之情形係指102年以前而言，與本件所請求105年以後之股東會議事錄無關，且上訴人僅為股東，縱其認知似未召開或未必有開股東會，亦不必然與客觀事實相符，自不能僅憑上訴人前揭說法，即認被上訴人於106年11月3日前均未召開股東會。況經本院調取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卷宗結果，已見被上訴人於105年1月1日起至106年11月2日間，至少曾於105年6月23日、106年6月20日及106年10月17日召開股東臨時會並製有議事錄在案（惟卷附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均為節本，而非完整內容）。是以，被上訴人空言抗辯105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之股東會議事錄因未召開股東會或議事錄業已佚失而均無法提出云云，均不足採憑。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提出上開期間之股東會議事錄以供查閱，為有理由。
　⑵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部分：　
　　被上訴人不爭執其持有此部分之股東會議事錄，且上訴人有查閱之權利等情，則上訴人此部分請求，自屬有據。
　2.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部分：
　⑴101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
　　依商業會計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各項會計帳簿及財務報表，應於年度決算程序辦理終了後，至少保存10年。則上訴人所請求101年1月1日起至103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應已罹於上開保存年限，被上訴人抗辯未留存此部分之財務報表，於法並無不合，上訴人既無法證明該等文件現由被上訴人持有中，則其請求被上訴人應提出供其查閱，即無可採；至104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部分，尚未罹於保存年限，應推定被上訴人仍持有該部分文件，被上訴人復自陳無法證明其未予保存之事實（見本院卷㈡第7頁），依上說明，自不得僅憑被上訴人空稱其已未留存云云，即認上訴人此部分請求為無理由。
　⑵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
　　被上訴人對其持有此部分之財務報表，且上訴人有查閱之權利等情均不爭執，是以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交付此部分文件，堪認可採。
　⑶上開財務報表之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
　　按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規定：「除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董事會應將章程及歷屆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備置於本公司，並將股東名簿及公司債存根簿備置於本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其中「財務報表」，依商業會計法第28條規定，包括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現金流量表、權益變動表；前項各款報表應予必要之附註，並視為財務報表之一部分。準此，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提供之年度財務報表均須包含各報表必要之附註乙節，自無不合。至會計師查核報告部分，參照公司法第20條第2項規定，公司資本額達3,000萬元以上者，其財務報表應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立法理由，係為加強公司管理，促進商業會計上軌道，特規定資本額在一定數額以上者，其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於送交主管機關查核前，應先經會計師簽證，以期正確以觀，足認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雖未明文包含會計師簽證報告，然該簽證報告目的上係為確保財務報表之正確性所由之設計，是以股東有權查閱財務報表時，自應同時准予查閱該財務報表之會計師簽證報告，始能實質貫徹法律保障股東查閱權，性質上屬於股東之輔助性權利，需有正確、完整之資訊，始能確保股東其他權利之正確行使之立法目的。本件被上訴人之資本額為6,614萬4,000元，有其公司登記資料可考（見原審卷第37頁），揆諸前揭規定，其財務報表應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無訛，則上訴人請求查閱範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之會計師查核報告，亦應認可採。
　⑷基上，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提供104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及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暨上開財務報表必要之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核無不合，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3.10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之營業報告書：　
　　依前揭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規定可知，股東可請求交付查閱、抄錄及複印者，僅限於章程、歷屆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股東名簿及公司債存根簿，營業報告書則不在此範圍；且參諸同法第228條第1項規定：「每會計年度終了，董事會應編造左列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30日前交監察人查核：『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報表』。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第229條規定：「董事會所造具之各項表冊與監察人之報告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10日前，備置於本公司，股東得隨時查閱，並得偕同其所委託之律師或會計師查閱。」，益徵營業報告書與前條所稱之財務報表有別，股東可得查閱之時機，法律亦已明文定有不同規範，是在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財務報表」、同條第2項「簿冊」之解釋上，實無從認尚包含營業報告書，否則將使上開法文形同虛設，上訴人僅憑營業報告書之內容包含經營方針、實施概況、營業計畫實施成果、營業收支預算執行情形、獲利能力分析、研究發展狀況等，有利於股東權行使之判斷為由，主張應准予查閱營業報告書云云，顯逾公司法第210條第1、2項之文義及體系解釋之範圍，委不足取。至商業會計法第69條規定：「代表商業之負責人應將各項決算報表備置於本機構。商業之利害關係人，如因正當理由而請求查閱前項決算報表時，代表商業之負責人於不違反其商業利益之限度內，應許其查閱。」，所稱「各項決算報表」係指同法第66條規定之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乙節，與本件上訴人係依公司法第210條第2項請求查閱簿冊無關，且兩者關於查閱權之要件亦不相同，自無從逕行援引作為公司法第210條第1、2項所稱文件應包括營業報告書之依據；另被上訴人章程第18條規定「本公司應於每屆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下列各項表冊依法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1.營業報告書...」（見本院卷㈠第351頁），無非為公司法第230條規定意旨之重申，與股東得請求隨時查閱營業報告書之規範有別，併此敘明。從而，上訴人此部分請求洵屬無據，應予駁回。
　4.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將資料置放於公司，由上訴人及其所選任之律師或會計師偕同查閱及複印，且被上訴人不得有妨害之行為：
　　前揭公司法第210條規定，雖無明文規定股東得偕同律師及會計師查閱，惟查公司股東及公司債權人，依公司法第210條第2項規定向公司請求查閱或抄錄時，本得出具委任書委任他人為之（經濟部經商字第09602408050號函意旨參照），且同法第229條規定「董事會所造具之各項表冊與監察人之報告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10日前，備置於本公司，股東得隨時查閱，並得偕同其所委託之律師或會計師查閱。」，亦同此旨，堪認上訴人請求准予其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偕同查閱及複印，並無不合。
　㈢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未構成權利濫用：
　　再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雖有明文。然民法第148條所稱權利之行使，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者，係指行使權利，專以損害他人為目的之情形而言，若為自己之利益而行使，縱於他人之利益不無損害，然既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無該條之適用（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107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自109年至112年間每年均有合法通知上訴人出席股東常會，惟上訴人拒絕參加等情，固為上訴人所自認（見本院卷㈡第55頁），然觀諸上訴人起訴時請求查閱之文件，多屬109年以前之資料，則即使上訴人自109年起，每年均參加被上訴人之股東常會，被上訴人並均於歷次股東會中提供最新年度財務報表並報告公司營運情形，上訴人仍無法取得109年以前之文件，自難謂其無提起本件訴訟之必要；且上訴人主張其係因反對被上訴人修訂章程第7條、第13條及第14條關於取消董事會，改為僅設董事1人之規定，核與卷附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相符（見本院卷㈠第319頁），並非全無可信，亦難認其係無正當理由，僅為藉詞對被上訴人提起交付文件訴訟，以達干擾被上訴人正常營運之目的，而故意拒絕參加被上訴人股東會。被上訴人又舉其他股東向原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及對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提出背信等刑事告訴等情，均核屬正當權利行使，且與上訴人之行為無涉，被上訴人抗辯本件亦為上訴人與其他股東聯合，對被上訴人多次提起訴訟，為使被上訴人應接不暇云云，要屬無據。又上訴人雖自70年起即為被上訴人之股東兼員工，然對於公司未公開之財務狀況及股東會會議事項未必知悉，被上訴人以其多年後才對公司提起訴訟，質疑與常情有違，亦無可取。基上，尚難認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與其自身之利益無關，而是專以損害被上訴人之權利為其主要目的，依上說明，即無從認為上訴人有何權利濫用、違反誠信原則之情事。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公司法第210條第2項規定，請求：㈠被上訴人應將105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之被上訴人股東會議事錄、104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之被上訴人年度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㈡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被上訴人股東會議事錄及年度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放置於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地址，供上訴人及其選任之律師、會計師查閱及影印，且不得有妨害之行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㈠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就應准許之㈡部分，由本院判決如主文第3項所示。至於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然與本院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上訴人上訴及補充陳述有理由部分，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上訴經駁回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予駁回。又原審判准如附表「訴外裁判部分」欄所示部分，核屬不當，惟此部分未據被上訴人不服，本院自毋庸廢棄，併予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陳杰正
　　　　　　　　　　　　　　法　官　吳若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麒倫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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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訴人原審
　　 請求範圍
（原審卷第33頁）

		


		原審准許範圍/
　 【訴外裁判部分】



		上訴人上訴範圍
（見本院卷㈡第46頁）

		上訴人擴張請求部分
（見本院卷㈡第45頁）



		1

		101年至111年間
之公司章程

		


		109年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公司章程
【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公司章程】

		就左列部分於第二審時撤回起訴（見本院卷㈠第281、357頁）

		




		2

		101年至111年間之股東名簿

		


		109年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股東名簿（不包括股東名簿中其他股東之個人資料部分）
【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股東名簿（不包括股東名簿中其他股東之個人資料部分）】

		就左列部分於第二審時撤回起訴（見本院卷㈠第281、357頁）

		




		3

		101年至111年間之歷屆股東會議事錄（含完整股東會議手冊）

		


		109年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股東會議事錄
【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股東會議事錄】

		105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之股東會議事錄【就101年至111年間之股東會議手冊及101年至104年間之股東會議事錄部分，先後於第二審時撤回起訴及撤回上訴，見本院卷㈡第15、46頁）】

		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股東會議事錄



		4

		101年至111年間之公司債存根簿

		


		不予准許

		於第二審時撤回起訴（見本院卷㈡第15頁）

		




		5

		101年至111年間之年度財務報表（含各項財務報表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

		


		109年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財務報表及資產負債表（含各項財務報表附註）
【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財務報表及資產負債表（含各項財務報表附註）】

		101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
【105年至108間之年度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部分，業據撤回上訴，見本院卷㈡第23頁】

		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



		6

		101年至111年間之營業報告書

		


		不予准許

		10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之營業報告書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530號
上  訴  人  蘇錦村    

訴訟代理人  陳祈嘉律師
被  上訴人  友士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加藤純子
訴訟代理人  闕光威律師
複  代理人  黃浩碩律師
訴訟代理人  周志潔律師
複  代理人  游惠青律師
訴訟代理人  陳婉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交付帳冊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
月2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80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一部上訴，並為訴之一部撤回，本院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暨訴訟費用（除
  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將民國一０五年一月一日起至民國一０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之被上訴人股東會議事錄、民國一０四年一月一日起
  至民國一０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被上訴人年度財務報表（
  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放置於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地址，供
  上訴人及上訴人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偕同查閱及影印，且不得
  有妨害之行為。
被上訴人應將民國一一二年一月一日起至一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止之被上訴人股東會議事錄、年度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
  查核報告）放置於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地址，供上訴人及上訴人
  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偕同查閱及影印，且不得有妨害之行為。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十二分之五，餘由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第二、三項，於上訴人以新臺幣伍拾伍萬元為被上訴人
  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新臺幣壹佰陸拾伍萬元
  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上訴人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本
    件上訴人於原審請求被上訴人應將附表「上訴人原審請求範
    圍」欄所示之文件放置於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地址，供上訴人
    及上訴人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偕同查閱及影印，且不得有妨
    害之行為，嗣於第二審時擴張請求以同上方式准予查閱如附
    表「上訴人擴張請求部分」欄所示文件，核其所為，係就請
    求查閱之範圍予以補充，屬補充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並
    未變更訴訟標的，應予准許。
二、次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
    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上訴人於終局判決前，
    得將上訴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459條第1項前
    段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後，先後撤回
    如附表「上訴人上訴範圍」欄內編號1、2、4，並編號3、5
    之【】內所載部分之起訴或上訴，被上訴人對其所為撤回起
    訴之行為，未於10日內提出異議，視為同意撤回。是該等部
    分已分別生撤回起訴或撤回上訴之效力，均非本院審理範圍
    ，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伊為被上訴人公司之股東，因發現被上訴
    人民國103年之內部帳務紀錄與該年度財務報表嚴重不符，
    且訴外人德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針對被上訴人108及107年度
    財務報告出具保留意見，是為維護自身及其他股東之權利，
    爰依公司法第210條第2項、第20條第2項（針對會計師查核
    報告部分）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將如附表編號3、5「上訴
    人上訴範圍」欄（除【】內之部分外）、「上訴人擴張請求
    部分」欄內所示之文件（下合稱系爭文件）放置於被上訴人
    公司登記地址，供上訴人及上訴人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偕同
    查閱及影印，且被上訴人不得有妨害之行為【上訴人於原審
    並請求依上開方式查閱如附表「原審准許範圍」欄所示文件
    ，經原審判決被上訴人敗訴，未據被上訴人不服，與前揭撤
    回起訴及撤回上訴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茲不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起訴前從未向伊請求查閱、抄錄或
    複製系爭文件即逕行起訴，無權利保護必要。且上訴人請求
    查閱年度財務報表之會計師查核報告及營業報告書，暨請求
    供其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協同查驗部分，逾越公司法第210
    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範圍，要屬無據；另伊亦未持有108
    年以前之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故無法提
    出。上訴人屢次拒絕出席股東會，顯係刻意以訴訟干擾伊之
    正常營運，構成權利濫用，不應准許等語，以資抗辯。
三、除確定部分外，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
    提起一部上訴，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
    後開第㈡項請求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將10
    5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之被上訴人股東會議事錄、
    101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之被上訴人年度財務報表
    （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10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
    31日止之年度營業報告書放置於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地址，供
    上訴人及上訴人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偕同查閱及影印，且不
    得有妨害之行為。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補充起
    訴聲明：被上訴人應將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
    被上訴人股東會議事錄、年度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
    核報告）放置於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地址，供上訴人及上訴人
    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偕同查閱及影印，且被上訴人不得有妨
    害之行為。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㈠上訴及補充之訴均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按除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董事會應將章程及歷屆股東
    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備置於本公司，並將股東名簿及公司債
    存根簿備置於本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前項章程及簿冊，股
    東及公司之債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
    時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其備置於股務代理機構者，公司
    應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公司法第210條第1、2項定有明文
    。經查，上訴人主張其為被上訴人之股東，具有查閱系爭文
    件之利害關係等情，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㈠第359
    頁），並據上訴人提出被上訴人歷來變更登記卡、94及97年
    股東名冊、蓋有被上訴人公司大小章之103年損益表暨資產
    負債表共2份、德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就被上訴人財務報表
    出具之保留意見、108年10月30日上訴人寄發之律師函及同
    年11月28日被上訴人回覆之律師函可稽（見本院卷㈠第243至
    275頁、原審卷第41至50、51、53至55、131至137頁），足
    認上訴人以103年度財務報表內容似與公司內帳不符、累積
    保留盈餘多年未進行分配、股東往來具體內容及董監事報酬
    決議方式不明為由請求查閱系爭文件，尚非憑空杜撰，指定
    範圍亦核與其所主張之目的相當，已符合前條所定須檢具利
    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之要求。惟上訴人以提起訴訟之
    方式，請求查閱系爭文件之全部等情，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
    ，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者為：㈠上訴人有無權
    利保護必要？㈡上訴人得查閱之文件範圍及方式為何？㈢上訴
    人提起本件訴訟是否構成權利濫用？茲分述如下：
　㈠上訴人有權利保護必要：
　　按所謂權利保護必要，乃指當事人得以本案判決實現利益，
    亦即在法律上有受裁判之利益而言。故當事人之私權，若現
    時有利用起訴方法，請求法院加以保護之必要，即應准予利
    用法院之訴訟程序。本件被上訴人固以上訴人起訴前從未向
    伊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系爭文件即逕行起訴為由，辯稱上
    訴人起訴無權利保護必要云云，惟查法律並未規定股東須向
    公司請求查閱遭拒絕後，始得提起訴訟之法定前置程序，況
    迄至本案言詞辯論終結時止，被上訴人仍以前述答辯拒絕提
    出系爭文件，顯見上訴人確有起訴始能實現其權利之必要，
    被上訴人前揭抗辯，洵不足採。
　㈡上訴人得查閱之文件範圍及查核方式：　
　1.股東會議事錄部分：
　⑴105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部分：
　　按股東請求公司提出簿冊供其查閱，固應以該等文件仍在公
    司持有中，始有提供查閱之可能，惟就該等文件是否為公司
    持有中乙事，證據偏在公司一方，且股份有限公司應於前項
    每會計年度終了後6個月內召開股東常會；議事錄並應記載
    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
    之要領及其結果，在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此為公司
    法第170條第2項、第183條第4項所明定。準此可知，股東會
    會議事錄原則上每年至少應有1份，並由公司永久保存。被
    上訴人抗辯：現任法定代理人係於106年11月3日就任，無法
    確認先前公司有無召開股東會；106年11月3日起雖有召開，
    但108年以前之股東會議事錄均無留存，故無法提出旨揭期
    間之股東會議事錄云云，自應就此等利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始符公平，並可避免公司輕易藉詞規避其應供查閱之義務
    。查，被上訴人自承106年11月3日起均有召開股東會，然其
    對於此後之股東會議事錄佚失之原因，全未予說明並提出可
    供調查之證據，僅一再空稱公司內均找不到云云，所辯自不
    足採。至於此前之股東會議事錄部分，被上訴人無非援引上
    訴人於原審112年10月13日民事準備狀內所載「早期被告公
    司每年都會把內帳定期交給股東，未必會有開股東會」等情
    （見原審卷第305頁），辯稱公司先前應未召開股東會云云
    ，然經對照上訴人於起訴狀內記載「友士公司於102年前似
    有未召開股東會之情形」等語（見原審卷第11頁），可知上
    訴人所指「早期未必會有開股東會」之情形係指102年以前
    而言，與本件所請求105年以後之股東會議事錄無關，且上
    訴人僅為股東，縱其認知似未召開或未必有開股東會，亦不
    必然與客觀事實相符，自不能僅憑上訴人前揭說法，即認被
    上訴人於106年11月3日前均未召開股東會。況經本院調取被
    上訴人公司登記卷宗結果，已見被上訴人於105年1月1日起
    至106年11月2日間，至少曾於105年6月23日、106年6月20日
    及106年10月17日召開股東臨時會並製有議事錄在案（惟卷
    附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均為節本，而非完整內容）。是以，被
    上訴人空言抗辯105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之股東會
    議事錄因未召開股東會或議事錄業已佚失而均無法提出云云
    ，均不足採憑。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提出上開期間之股東會
    議事錄以供查閱，為有理由。
　⑵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部分：　
　　被上訴人不爭執其持有此部分之股東會議事錄，且上訴人有
    查閱之權利等情，則上訴人此部分請求，自屬有據。
　2.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部分：
　⑴101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
　　依商業會計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各項會計帳簿及財務報表
    ，應於年度決算程序辦理終了後，至少保存10年。則上訴人
    所請求101年1月1日起至103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
    應已罹於上開保存年限，被上訴人抗辯未留存此部分之財務
    報表，於法並無不合，上訴人既無法證明該等文件現由被上
    訴人持有中，則其請求被上訴人應提出供其查閱，即無可採
    ；至104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部分
    ，尚未罹於保存年限，應推定被上訴人仍持有該部分文件，
    被上訴人復自陳無法證明其未予保存之事實（見本院卷㈡第7
    頁），依上說明，自不得僅憑被上訴人空稱其已未留存云云
    ，即認上訴人此部分請求為無理由。
　⑵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
　　被上訴人對其持有此部分之財務報表，且上訴人有查閱之權
    利等情均不爭執，是以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交付此部分文件
    ，堪認可採。
　⑶上開財務報表之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
　　按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規定：「除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
    ，董事會應將章程及歷屆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備置於
    本公司，並將股東名簿及公司債存根簿備置於本公司或股務
    代理機構。」。其中「財務報表」，依商業會計法第28條規
    定，包括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現金流量表、權益變動
    表；前項各款報表應予必要之附註，並視為財務報表之一部
    分。準此，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提供之年度財務報表均須包
    含各報表必要之附註乙節，自無不合。至會計師查核報告部
    分，參照公司法第20條第2項規定，公司資本額達3,000萬元
    以上者，其財務報表應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立法理由，係
    為加強公司管理，促進商業會計上軌道，特規定資本額在一
    定數額以上者，其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於送交主管機關查
    核前，應先經會計師簽證，以期正確以觀，足認公司法第21
    0條第1項雖未明文包含會計師簽證報告，然該簽證報告目的
    上係為確保財務報表之正確性所由之設計，是以股東有權查
    閱財務報表時，自應同時准予查閱該財務報表之會計師簽證
    報告，始能實質貫徹法律保障股東查閱權，性質上屬於股東
    之輔助性權利，需有正確、完整之資訊，始能確保股東其他
    權利之正確行使之立法目的。本件被上訴人之資本額為6,61
    4萬4,000元，有其公司登記資料可考（見原審卷第37頁），
    揆諸前揭規定，其財務報表應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無訛，則
    上訴人請求查閱範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之會計師查核報告，
    亦應認可採。
　⑷基上，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提供104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
    月31日止及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年度財務報
    表，暨上開財務報表必要之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核無不
    合，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3.10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之營業報告書：　
　　依前揭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規定可知，股東可請求交付查閱
    、抄錄及複印者，僅限於章程、歷屆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
    表、股東名簿及公司債存根簿，營業報告書則不在此範圍；
    且參諸同法第228條第1項規定：「每會計年度終了，董事會
    應編造左列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30日前交監察人查核：『
    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報表』。三、盈餘分派或虧損
    撥補之議案。」、第229條規定：「董事會所造具之各項表
    冊與監察人之報告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10日前，備置於本
    公司，股東得隨時查閱，並得偕同其所委託之律師或會計師
    查閱。」，益徵營業報告書與前條所稱之財務報表有別，股
    東可得查閱之時機，法律亦已明文定有不同規範，是在公司
    法第210條第1項「財務報表」、同條第2項「簿冊」之解釋
    上，實無從認尚包含營業報告書，否則將使上開法文形同虛
    設，上訴人僅憑營業報告書之內容包含經營方針、實施概況
    、營業計畫實施成果、營業收支預算執行情形、獲利能力分
    析、研究發展狀況等，有利於股東權行使之判斷為由，主張
    應准予查閱營業報告書云云，顯逾公司法第210條第1、2項
    之文義及體系解釋之範圍，委不足取。至商業會計法第69條
    規定：「代表商業之負責人應將各項決算報表備置於本機構
    。商業之利害關係人，如因正當理由而請求查閱前項決算報
    表時，代表商業之負責人於不違反其商業利益之限度內，應
    許其查閱。」，所稱「各項決算報表」係指同法第66條規定
    之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乙節，與本件上訴人係依公司法第
    210條第2項請求查閱簿冊無關，且兩者關於查閱權之要件亦
    不相同，自無從逕行援引作為公司法第210條第1、2項所稱
    文件應包括營業報告書之依據；另被上訴人章程第18條規定
    「本公司應於每屆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下列各項表
    冊依法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1.營業報告書...」（見
    本院卷㈠第351頁），無非為公司法第230條規定意旨之重申
    ，與股東得請求隨時查閱營業報告書之規範有別，併此敘明
    。從而，上訴人此部分請求洵屬無據，應予駁回。
　4.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將資料置放於公司，由上訴人及其所
    選任之律師或會計師偕同查閱及複印，且被上訴人不得有妨
    害之行為：
　　前揭公司法第210條規定，雖無明文規定股東得偕同律師及
    會計師查閱，惟查公司股東及公司債權人，依公司法第210
    條第2項規定向公司請求查閱或抄錄時，本得出具委任書委
    任他人為之（經濟部經商字第09602408050號函意旨參照）
    ，且同法第229條規定「董事會所造具之各項表冊與監察人
    之報告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10日前，備置於本公司，股東
    得隨時查閱，並得偕同其所委託之律師或會計師查閱。」，
    亦同此旨，堪認上訴人請求准予其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偕同
    查閱及複印，並無不合。
　㈢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未構成權利濫用：
　　再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
    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
    148條雖有明文。然民法第148條所稱權利之行使，不得以損
    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者，係指行使權利，專以損害他人為目的
    之情形而言，若為自己之利益而行使，縱於他人之利益不無
    損害，然既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無該條之適用（最
    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107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
    自109年至112年間每年均有合法通知上訴人出席股東常會，
    惟上訴人拒絕參加等情，固為上訴人所自認（見本院卷㈡第5
    5頁），然觀諸上訴人起訴時請求查閱之文件，多屬109年以
    前之資料，則即使上訴人自109年起，每年均參加被上訴人
    之股東常會，被上訴人並均於歷次股東會中提供最新年度財
    務報表並報告公司營運情形，上訴人仍無法取得109年以前
    之文件，自難謂其無提起本件訴訟之必要；且上訴人主張其
    係因反對被上訴人修訂章程第7條、第13條及第14條關於取
    消董事會，改為僅設董事1人之規定，核與卷附公司章程修
    訂前後條文對照表相符（見本院卷㈠第319頁），並非全無可
    信，亦難認其係無正當理由，僅為藉詞對被上訴人提起交付
    文件訴訟，以達干擾被上訴人正常營運之目的，而故意拒絕
    參加被上訴人股東會。被上訴人又舉其他股東向原法院聲請
    選派檢查人事件及對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提出背信等刑事告
    訴等情，均核屬正當權利行使，且與上訴人之行為無涉，被
    上訴人抗辯本件亦為上訴人與其他股東聯合，對被上訴人多
    次提起訴訟，為使被上訴人應接不暇云云，要屬無據。又上
    訴人雖自70年起即為被上訴人之股東兼員工，然對於公司未
    公開之財務狀況及股東會會議事項未必知悉，被上訴人以其
    多年後才對公司提起訴訟，質疑與常情有違，亦無可取。基
    上，尚難認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與其自身之利益無關，而
    是專以損害被上訴人之權利為其主要目的，依上說明，即無
    從認為上訴人有何權利濫用、違反誠信原則之情事。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公司法第210條第2項規定，請求：㈠被
    上訴人應將105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之被上訴人股
    東會議事錄、104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之被上訴人
    年度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㈡112年1月1日
    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被上訴人股東會議事錄及年度財務
    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放置於被上訴人公司登
    記地址，供上訴人及其選任之律師、會計師查閱及影印，且
    不得有妨害之行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
    ，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㈠部分，為上
    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
    2項所示。就應准許之㈡部分，由本院判決如主文第3項所示
    。至於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
    由，雖然與本院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
    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
    駁回此部分之上訴。上訴人上訴及補充陳述有理由部分，兩
    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無不合，爰酌
    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上訴經駁回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
    失所附麗，應予駁回。又原審判准如附表「訴外裁判部分」
    欄所示部分，核屬不當，惟此部分未據被上訴人不服，本院
    自毋庸廢棄，併予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陳杰正
　　　　　　　　　　　　　　法　官　吳若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麒倫
附表：
編號 上訴人原審 　　 請求範圍 （原審卷第33頁）  原審准許範圍/ 　 【訴外裁判部分】  上訴人上訴範圍 （見本院卷㈡第46頁） 上訴人擴張請求部分 （見本院卷㈡第45頁） 1 101年至111年間 之公司章程  109年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公司章程 【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公司章程】 就左列部分於第二審時撤回起訴（見本院卷㈠第281、357頁）  2 101年至111年間之股東名簿  109年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股東名簿（不包括股東名簿中其他股東之個人資料部分） 【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股東名簿（不包括股東名簿中其他股東之個人資料部分）】 就左列部分於第二審時撤回起訴（見本院卷㈠第281、357頁）  3 101年至111年間之歷屆股東會議事錄（含完整股東會議手冊）  109年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股東會議事錄 【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股東會議事錄】 105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之股東會議事錄【就101年至111年間之股東會議手冊及101年至104年間之股東會議事錄部分，先後於第二審時撤回起訴及撤回上訴，見本院卷㈡第15、46頁）】 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股東會議事錄 4 101年至111年間之公司債存根簿  不予准許 於第二審時撤回起訴（見本院卷㈡第15頁）  5 101年至111年間之年度財務報表（含各項財務報表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  109年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財務報表及資產負債表（含各項財務報表附註） 【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財務報表及資產負債表（含各項財務報表附註）】 101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 【105年至108間之年度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部分，業據撤回上訴，見本院卷㈡第23頁】 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 6 101年至111年間之營業報告書  不予准許 10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之營業報告書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530號
上  訴  人  蘇錦村    


訴訟代理人  陳祈嘉律師
被  上訴人  友士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加藤純子
訴訟代理人  闕光威律師
複  代理人  黃浩碩律師
訴訟代理人  周志潔律師
複  代理人  游惠青律師
訴訟代理人  陳婉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交付帳冊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2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80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一部上訴，並為訴之一部撤回，本院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將民國一０五年一月一日起至民國一０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被上訴人股東會議事錄、民國一０四年一月一日起至民國一０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被上訴人年度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放置於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地址，供上訴人及上訴人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偕同查閱及影印，且不得有妨害之行為。
被上訴人應將民國一一二年一月一日起至一一二年十月十七日止之被上訴人股東會議事錄、年度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放置於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地址，供上訴人及上訴人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偕同查閱及影印，且不得有妨害之行為。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十二分之五，餘由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第二、三項，於上訴人以新臺幣伍拾伍萬元為被上訴人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新臺幣壹佰陸拾伍萬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上訴人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於原審請求被上訴人應將附表「上訴人原審請求範圍」欄所示之文件放置於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地址，供上訴人及上訴人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偕同查閱及影印，且不得有妨害之行為，嗣於第二審時擴張請求以同上方式准予查閱如附表「上訴人擴張請求部分」欄所示文件，核其所為，係就請求查閱之範圍予以補充，屬補充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並未變更訴訟標的，應予准許。
二、次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上訴人於終局判決前，得將上訴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459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後，先後撤回如附表「上訴人上訴範圍」欄內編號1、2、4，並編號3、5之【】內所載部分之起訴或上訴，被上訴人對其所為撤回起訴之行為，未於10日內提出異議，視為同意撤回。是該等部分已分別生撤回起訴或撤回上訴之效力，均非本院審理範圍，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伊為被上訴人公司之股東，因發現被上訴人民國103年之內部帳務紀錄與該年度財務報表嚴重不符，且訴外人德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針對被上訴人108及107年度財務報告出具保留意見，是為維護自身及其他股東之權利，爰依公司法第210條第2項、第20條第2項（針對會計師查核報告部分）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將如附表編號3、5「上訴人上訴範圍」欄（除【】內之部分外）、「上訴人擴張請求部分」欄內所示之文件（下合稱系爭文件）放置於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地址，供上訴人及上訴人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偕同查閱及影印，且被上訴人不得有妨害之行為【上訴人於原審並請求依上開方式查閱如附表「原審准許範圍」欄所示文件，經原審判決被上訴人敗訴，未據被上訴人不服，與前揭撤回起訴及撤回上訴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茲不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起訴前從未向伊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系爭文件即逕行起訴，無權利保護必要。且上訴人請求查閱年度財務報表之會計師查核報告及營業報告書，暨請求供其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協同查驗部分，逾越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範圍，要屬無據；另伊亦未持有108年以前之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故無法提出。上訴人屢次拒絕出席股東會，顯係刻意以訴訟干擾伊之正常營運，構成權利濫用，不應准許等語，以資抗辯。
三、除確定部分外，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一部上訴，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項請求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將105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之被上訴人股東會議事錄、101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之被上訴人年度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10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營業報告書放置於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地址，供上訴人及上訴人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偕同查閱及影印，且不得有妨害之行為。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補充起訴聲明：被上訴人應將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被上訴人股東會議事錄、年度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放置於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地址，供上訴人及上訴人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偕同查閱及影印，且被上訴人不得有妨害之行為。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㈠上訴及補充之訴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按除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董事會應將章程及歷屆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備置於本公司，並將股東名簿及公司債存根簿備置於本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前項章程及簿冊，股東及公司之債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時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其備置於股務代理機構者，公司應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公司法第210條第1、2項定有明文。經查，上訴人主張其為被上訴人之股東，具有查閱系爭文件之利害關係等情，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㈠第359頁），並據上訴人提出被上訴人歷來變更登記卡、94及97年股東名冊、蓋有被上訴人公司大小章之103年損益表暨資產負債表共2份、德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就被上訴人財務報表出具之保留意見、108年10月30日上訴人寄發之律師函及同年11月28日被上訴人回覆之律師函可稽（見本院卷㈠第243至275頁、原審卷第41至50、51、53至55、131至137頁），足認上訴人以103年度財務報表內容似與公司內帳不符、累積保留盈餘多年未進行分配、股東往來具體內容及董監事報酬決議方式不明為由請求查閱系爭文件，尚非憑空杜撰，指定範圍亦核與其所主張之目的相當，已符合前條所定須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之要求。惟上訴人以提起訴訟之方式，請求查閱系爭文件之全部等情，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者為：㈠上訴人有無權利保護必要？㈡上訴人得查閱之文件範圍及方式為何？㈢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是否構成權利濫用？茲分述如下：
　㈠上訴人有權利保護必要：
　　按所謂權利保護必要，乃指當事人得以本案判決實現利益，亦即在法律上有受裁判之利益而言。故當事人之私權，若現時有利用起訴方法，請求法院加以保護之必要，即應准予利用法院之訴訟程序。本件被上訴人固以上訴人起訴前從未向伊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系爭文件即逕行起訴為由，辯稱上訴人起訴無權利保護必要云云，惟查法律並未規定股東須向公司請求查閱遭拒絕後，始得提起訴訟之法定前置程序，況迄至本案言詞辯論終結時止，被上訴人仍以前述答辯拒絕提出系爭文件，顯見上訴人確有起訴始能實現其權利之必要，被上訴人前揭抗辯，洵不足採。
　㈡上訴人得查閱之文件範圍及查核方式：　
　1.股東會議事錄部分：
　⑴105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部分：
　　按股東請求公司提出簿冊供其查閱，固應以該等文件仍在公司持有中，始有提供查閱之可能，惟就該等文件是否為公司持有中乙事，證據偏在公司一方，且股份有限公司應於前項每會計年度終了後6個月內召開股東常會；議事錄並應記載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在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此為公司法第170條第2項、第183條第4項所明定。準此可知，股東會會議事錄原則上每年至少應有1份，並由公司永久保存。被上訴人抗辯：現任法定代理人係於106年11月3日就任，無法確認先前公司有無召開股東會；106年11月3日起雖有召開，但108年以前之股東會議事錄均無留存，故無法提出旨揭期間之股東會議事錄云云，自應就此等利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始符公平，並可避免公司輕易藉詞規避其應供查閱之義務。查，被上訴人自承106年11月3日起均有召開股東會，然其對於此後之股東會議事錄佚失之原因，全未予說明並提出可供調查之證據，僅一再空稱公司內均找不到云云，所辯自不足採。至於此前之股東會議事錄部分，被上訴人無非援引上訴人於原審112年10月13日民事準備狀內所載「早期被告公司每年都會把內帳定期交給股東，未必會有開股東會」等情（見原審卷第305頁），辯稱公司先前應未召開股東會云云，然經對照上訴人於起訴狀內記載「友士公司於102年前似有未召開股東會之情形」等語（見原審卷第11頁），可知上訴人所指「早期未必會有開股東會」之情形係指102年以前而言，與本件所請求105年以後之股東會議事錄無關，且上訴人僅為股東，縱其認知似未召開或未必有開股東會，亦不必然與客觀事實相符，自不能僅憑上訴人前揭說法，即認被上訴人於106年11月3日前均未召開股東會。況經本院調取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卷宗結果，已見被上訴人於105年1月1日起至106年11月2日間，至少曾於105年6月23日、106年6月20日及106年10月17日召開股東臨時會並製有議事錄在案（惟卷附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均為節本，而非完整內容）。是以，被上訴人空言抗辯105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之股東會議事錄因未召開股東會或議事錄業已佚失而均無法提出云云，均不足採憑。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提出上開期間之股東會議事錄以供查閱，為有理由。
　⑵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部分：　
　　被上訴人不爭執其持有此部分之股東會議事錄，且上訴人有查閱之權利等情，則上訴人此部分請求，自屬有據。
　2.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部分：
　⑴101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
　　依商業會計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各項會計帳簿及財務報表，應於年度決算程序辦理終了後，至少保存10年。則上訴人所請求101年1月1日起至103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應已罹於上開保存年限，被上訴人抗辯未留存此部分之財務報表，於法並無不合，上訴人既無法證明該等文件現由被上訴人持有中，則其請求被上訴人應提出供其查閱，即無可採；至104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部分，尚未罹於保存年限，應推定被上訴人仍持有該部分文件，被上訴人復自陳無法證明其未予保存之事實（見本院卷㈡第7頁），依上說明，自不得僅憑被上訴人空稱其已未留存云云，即認上訴人此部分請求為無理由。
　⑵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
　　被上訴人對其持有此部分之財務報表，且上訴人有查閱之權利等情均不爭執，是以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交付此部分文件，堪認可採。
　⑶上開財務報表之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
　　按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規定：「除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董事會應將章程及歷屆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備置於本公司，並將股東名簿及公司債存根簿備置於本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其中「財務報表」，依商業會計法第28條規定，包括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現金流量表、權益變動表；前項各款報表應予必要之附註，並視為財務報表之一部分。準此，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提供之年度財務報表均須包含各報表必要之附註乙節，自無不合。至會計師查核報告部分，參照公司法第20條第2項規定，公司資本額達3,000萬元以上者，其財務報表應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立法理由，係為加強公司管理，促進商業會計上軌道，特規定資本額在一定數額以上者，其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於送交主管機關查核前，應先經會計師簽證，以期正確以觀，足認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雖未明文包含會計師簽證報告，然該簽證報告目的上係為確保財務報表之正確性所由之設計，是以股東有權查閱財務報表時，自應同時准予查閱該財務報表之會計師簽證報告，始能實質貫徹法律保障股東查閱權，性質上屬於股東之輔助性權利，需有正確、完整之資訊，始能確保股東其他權利之正確行使之立法目的。本件被上訴人之資本額為6,614萬4,000元，有其公司登記資料可考（見原審卷第37頁），揆諸前揭規定，其財務報表應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無訛，則上訴人請求查閱範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之會計師查核報告，亦應認可採。
　⑷基上，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提供104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及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暨上開財務報表必要之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核無不合，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3.10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之營業報告書：　
　　依前揭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規定可知，股東可請求交付查閱、抄錄及複印者，僅限於章程、歷屆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股東名簿及公司債存根簿，營業報告書則不在此範圍；且參諸同法第228條第1項規定：「每會計年度終了，董事會應編造左列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30日前交監察人查核：『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報表』。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第229條規定：「董事會所造具之各項表冊與監察人之報告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10日前，備置於本公司，股東得隨時查閱，並得偕同其所委託之律師或會計師查閱。」，益徵營業報告書與前條所稱之財務報表有別，股東可得查閱之時機，法律亦已明文定有不同規範，是在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財務報表」、同條第2項「簿冊」之解釋上，實無從認尚包含營業報告書，否則將使上開法文形同虛設，上訴人僅憑營業報告書之內容包含經營方針、實施概況、營業計畫實施成果、營業收支預算執行情形、獲利能力分析、研究發展狀況等，有利於股東權行使之判斷為由，主張應准予查閱營業報告書云云，顯逾公司法第210條第1、2項之文義及體系解釋之範圍，委不足取。至商業會計法第69條規定：「代表商業之負責人應將各項決算報表備置於本機構。商業之利害關係人，如因正當理由而請求查閱前項決算報表時，代表商業之負責人於不違反其商業利益之限度內，應許其查閱。」，所稱「各項決算報表」係指同法第66條規定之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乙節，與本件上訴人係依公司法第210條第2項請求查閱簿冊無關，且兩者關於查閱權之要件亦不相同，自無從逕行援引作為公司法第210條第1、2項所稱文件應包括營業報告書之依據；另被上訴人章程第18條規定「本公司應於每屆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下列各項表冊依法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1.營業報告書...」（見本院卷㈠第351頁），無非為公司法第230條規定意旨之重申，與股東得請求隨時查閱營業報告書之規範有別，併此敘明。從而，上訴人此部分請求洵屬無據，應予駁回。
　4.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將資料置放於公司，由上訴人及其所選任之律師或會計師偕同查閱及複印，且被上訴人不得有妨害之行為：
　　前揭公司法第210條規定，雖無明文規定股東得偕同律師及會計師查閱，惟查公司股東及公司債權人，依公司法第210條第2項規定向公司請求查閱或抄錄時，本得出具委任書委任他人為之（經濟部經商字第09602408050號函意旨參照），且同法第229條規定「董事會所造具之各項表冊與監察人之報告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10日前，備置於本公司，股東得隨時查閱，並得偕同其所委託之律師或會計師查閱。」，亦同此旨，堪認上訴人請求准予其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偕同查閱及複印，並無不合。
　㈢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未構成權利濫用：
　　再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雖有明文。然民法第148條所稱權利之行使，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者，係指行使權利，專以損害他人為目的之情形而言，若為自己之利益而行使，縱於他人之利益不無損害，然既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無該條之適用（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107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自109年至112年間每年均有合法通知上訴人出席股東常會，惟上訴人拒絕參加等情，固為上訴人所自認（見本院卷㈡第55頁），然觀諸上訴人起訴時請求查閱之文件，多屬109年以前之資料，則即使上訴人自109年起，每年均參加被上訴人之股東常會，被上訴人並均於歷次股東會中提供最新年度財務報表並報告公司營運情形，上訴人仍無法取得109年以前之文件，自難謂其無提起本件訴訟之必要；且上訴人主張其係因反對被上訴人修訂章程第7條、第13條及第14條關於取消董事會，改為僅設董事1人之規定，核與卷附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相符（見本院卷㈠第319頁），並非全無可信，亦難認其係無正當理由，僅為藉詞對被上訴人提起交付文件訴訟，以達干擾被上訴人正常營運之目的，而故意拒絕參加被上訴人股東會。被上訴人又舉其他股東向原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及對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提出背信等刑事告訴等情，均核屬正當權利行使，且與上訴人之行為無涉，被上訴人抗辯本件亦為上訴人與其他股東聯合，對被上訴人多次提起訴訟，為使被上訴人應接不暇云云，要屬無據。又上訴人雖自70年起即為被上訴人之股東兼員工，然對於公司未公開之財務狀況及股東會會議事項未必知悉，被上訴人以其多年後才對公司提起訴訟，質疑與常情有違，亦無可取。基上，尚難認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與其自身之利益無關，而是專以損害被上訴人之權利為其主要目的，依上說明，即無從認為上訴人有何權利濫用、違反誠信原則之情事。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公司法第210條第2項規定，請求：㈠被上訴人應將105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之被上訴人股東會議事錄、104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之被上訴人年度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㈡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被上訴人股東會議事錄及年度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放置於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地址，供上訴人及其選任之律師、會計師查閱及影印，且不得有妨害之行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㈠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就應准許之㈡部分，由本院判決如主文第3項所示。至於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然與本院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上訴人上訴及補充陳述有理由部分，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上訴經駁回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予駁回。又原審判准如附表「訴外裁判部分」欄所示部分，核屬不當，惟此部分未據被上訴人不服，本院自毋庸廢棄，併予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陳杰正
　　　　　　　　　　　　　　法　官　吳若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麒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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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公司章程
【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公司章程】

		就左列部分於第二審時撤回起訴（見本院卷㈠第281、3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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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年至111年間之股東名簿

		


		109年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股東名簿（不包括股東名簿中其他股東之個人資料部分）
【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股東名簿（不包括股東名簿中其他股東之個人資料部分）】

		就左列部分於第二審時撤回起訴（見本院卷㈠第281、3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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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年至111年間之歷屆股東會議事錄（含完整股東會議手冊）

		


		109年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股東會議事錄
【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股東會議事錄】

		105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之股東會議事錄【就101年至111年間之股東會議手冊及101年至104年間之股東會議事錄部分，先後於第二審時撤回起訴及撤回上訴，見本院卷㈡第15、46頁）】

		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股東會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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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年至111年間之公司債存根簿

		


		不予准許

		於第二審時撤回起訴（見本院卷㈡第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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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年至111年間之年度財務報表（含各項財務報表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

		


		109年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財務報表及資產負債表（含各項財務報表附註）
【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財務報表及資產負債表（含各項財務報表附註）】

		101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
【105年至108間之年度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部分，業據撤回上訴，見本院卷㈡第23頁】

		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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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之營業報告書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530號
上  訴  人  蘇錦村    

訴訟代理人  陳祈嘉律師
被  上訴人  友士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加藤純子
訴訟代理人  闕光威律師
複  代理人  黃浩碩律師
訴訟代理人  周志潔律師
複  代理人  游惠青律師
訴訟代理人  陳婉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交付帳冊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2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80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一部上訴，並為訴之一部撤回，本院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將民國一０五年一月一日起至民國一０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被上訴人股東會議事錄、民國一０四年一月一日起至民國一０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被上訴人年度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放置於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地址，供上訴人及上訴人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偕同查閱及影印，且不得有妨害之行為。
被上訴人應將民國一一二年一月一日起至一一二年十月十七日止之被上訴人股東會議事錄、年度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放置於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地址，供上訴人及上訴人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偕同查閱及影印，且不得有妨害之行為。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十二分之五，餘由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第二、三項，於上訴人以新臺幣伍拾伍萬元為被上訴人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新臺幣壹佰陸拾伍萬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上訴人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於原審請求被上訴人應將附表「上訴人原審請求範圍」欄所示之文件放置於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地址，供上訴人及上訴人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偕同查閱及影印，且不得有妨害之行為，嗣於第二審時擴張請求以同上方式准予查閱如附表「上訴人擴張請求部分」欄所示文件，核其所為，係就請求查閱之範圍予以補充，屬補充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並未變更訴訟標的，應予准許。
二、次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上訴人於終局判決前，得將上訴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459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後，先後撤回如附表「上訴人上訴範圍」欄內編號1、2、4，並編號3、5之【】內所載部分之起訴或上訴，被上訴人對其所為撤回起訴之行為，未於10日內提出異議，視為同意撤回。是該等部分已分別生撤回起訴或撤回上訴之效力，均非本院審理範圍，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伊為被上訴人公司之股東，因發現被上訴人民國103年之內部帳務紀錄與該年度財務報表嚴重不符，且訴外人德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針對被上訴人108及107年度財務報告出具保留意見，是為維護自身及其他股東之權利，爰依公司法第210條第2項、第20條第2項（針對會計師查核報告部分）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將如附表編號3、5「上訴人上訴範圍」欄（除【】內之部分外）、「上訴人擴張請求部分」欄內所示之文件（下合稱系爭文件）放置於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地址，供上訴人及上訴人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偕同查閱及影印，且被上訴人不得有妨害之行為【上訴人於原審並請求依上開方式查閱如附表「原審准許範圍」欄所示文件，經原審判決被上訴人敗訴，未據被上訴人不服，與前揭撤回起訴及撤回上訴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茲不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起訴前從未向伊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系爭文件即逕行起訴，無權利保護必要。且上訴人請求查閱年度財務報表之會計師查核報告及營業報告書，暨請求供其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協同查驗部分，逾越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範圍，要屬無據；另伊亦未持有108年以前之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故無法提出。上訴人屢次拒絕出席股東會，顯係刻意以訴訟干擾伊之正常營運，構成權利濫用，不應准許等語，以資抗辯。
三、除確定部分外，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一部上訴，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項請求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將105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之被上訴人股東會議事錄、101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之被上訴人年度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10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營業報告書放置於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地址，供上訴人及上訴人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偕同查閱及影印，且不得有妨害之行為。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補充起訴聲明：被上訴人應將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被上訴人股東會議事錄、年度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放置於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地址，供上訴人及上訴人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偕同查閱及影印，且被上訴人不得有妨害之行為。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㈠上訴及補充之訴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按除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董事會應將章程及歷屆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備置於本公司，並將股東名簿及公司債存根簿備置於本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前項章程及簿冊，股東及公司之債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時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其備置於股務代理機構者，公司應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公司法第210條第1、2項定有明文。經查，上訴人主張其為被上訴人之股東，具有查閱系爭文件之利害關係等情，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㈠第359頁），並據上訴人提出被上訴人歷來變更登記卡、94及97年股東名冊、蓋有被上訴人公司大小章之103年損益表暨資產負債表共2份、德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就被上訴人財務報表出具之保留意見、108年10月30日上訴人寄發之律師函及同年11月28日被上訴人回覆之律師函可稽（見本院卷㈠第243至275頁、原審卷第41至50、51、53至55、131至137頁），足認上訴人以103年度財務報表內容似與公司內帳不符、累積保留盈餘多年未進行分配、股東往來具體內容及董監事報酬決議方式不明為由請求查閱系爭文件，尚非憑空杜撰，指定範圍亦核與其所主張之目的相當，已符合前條所定須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之要求。惟上訴人以提起訴訟之方式，請求查閱系爭文件之全部等情，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者為：㈠上訴人有無權利保護必要？㈡上訴人得查閱之文件範圍及方式為何？㈢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是否構成權利濫用？茲分述如下：
　㈠上訴人有權利保護必要：
　　按所謂權利保護必要，乃指當事人得以本案判決實現利益，亦即在法律上有受裁判之利益而言。故當事人之私權，若現時有利用起訴方法，請求法院加以保護之必要，即應准予利用法院之訴訟程序。本件被上訴人固以上訴人起訴前從未向伊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系爭文件即逕行起訴為由，辯稱上訴人起訴無權利保護必要云云，惟查法律並未規定股東須向公司請求查閱遭拒絕後，始得提起訴訟之法定前置程序，況迄至本案言詞辯論終結時止，被上訴人仍以前述答辯拒絕提出系爭文件，顯見上訴人確有起訴始能實現其權利之必要，被上訴人前揭抗辯，洵不足採。
　㈡上訴人得查閱之文件範圍及查核方式：　
　1.股東會議事錄部分：
　⑴105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部分：
　　按股東請求公司提出簿冊供其查閱，固應以該等文件仍在公司持有中，始有提供查閱之可能，惟就該等文件是否為公司持有中乙事，證據偏在公司一方，且股份有限公司應於前項每會計年度終了後6個月內召開股東常會；議事錄並應記載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在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此為公司法第170條第2項、第183條第4項所明定。準此可知，股東會會議事錄原則上每年至少應有1份，並由公司永久保存。被上訴人抗辯：現任法定代理人係於106年11月3日就任，無法確認先前公司有無召開股東會；106年11月3日起雖有召開，但108年以前之股東會議事錄均無留存，故無法提出旨揭期間之股東會議事錄云云，自應就此等利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始符公平，並可避免公司輕易藉詞規避其應供查閱之義務。查，被上訴人自承106年11月3日起均有召開股東會，然其對於此後之股東會議事錄佚失之原因，全未予說明並提出可供調查之證據，僅一再空稱公司內均找不到云云，所辯自不足採。至於此前之股東會議事錄部分，被上訴人無非援引上訴人於原審112年10月13日民事準備狀內所載「早期被告公司每年都會把內帳定期交給股東，未必會有開股東會」等情（見原審卷第305頁），辯稱公司先前應未召開股東會云云，然經對照上訴人於起訴狀內記載「友士公司於102年前似有未召開股東會之情形」等語（見原審卷第11頁），可知上訴人所指「早期未必會有開股東會」之情形係指102年以前而言，與本件所請求105年以後之股東會議事錄無關，且上訴人僅為股東，縱其認知似未召開或未必有開股東會，亦不必然與客觀事實相符，自不能僅憑上訴人前揭說法，即認被上訴人於106年11月3日前均未召開股東會。況經本院調取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卷宗結果，已見被上訴人於105年1月1日起至106年11月2日間，至少曾於105年6月23日、106年6月20日及106年10月17日召開股東臨時會並製有議事錄在案（惟卷附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均為節本，而非完整內容）。是以，被上訴人空言抗辯105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之股東會議事錄因未召開股東會或議事錄業已佚失而均無法提出云云，均不足採憑。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提出上開期間之股東會議事錄以供查閱，為有理由。
　⑵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部分：　
　　被上訴人不爭執其持有此部分之股東會議事錄，且上訴人有查閱之權利等情，則上訴人此部分請求，自屬有據。
　2.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部分：
　⑴101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
　　依商業會計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各項會計帳簿及財務報表，應於年度決算程序辦理終了後，至少保存10年。則上訴人所請求101年1月1日起至103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應已罹於上開保存年限，被上訴人抗辯未留存此部分之財務報表，於法並無不合，上訴人既無法證明該等文件現由被上訴人持有中，則其請求被上訴人應提出供其查閱，即無可採；至104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部分，尚未罹於保存年限，應推定被上訴人仍持有該部分文件，被上訴人復自陳無法證明其未予保存之事實（見本院卷㈡第7頁），依上說明，自不得僅憑被上訴人空稱其已未留存云云，即認上訴人此部分請求為無理由。
　⑵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
　　被上訴人對其持有此部分之財務報表，且上訴人有查閱之權利等情均不爭執，是以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交付此部分文件，堪認可採。
　⑶上開財務報表之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
　　按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規定：「除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董事會應將章程及歷屆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備置於本公司，並將股東名簿及公司債存根簿備置於本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其中「財務報表」，依商業會計法第28條規定，包括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現金流量表、權益變動表；前項各款報表應予必要之附註，並視為財務報表之一部分。準此，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提供之年度財務報表均須包含各報表必要之附註乙節，自無不合。至會計師查核報告部分，參照公司法第20條第2項規定，公司資本額達3,000萬元以上者，其財務報表應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立法理由，係為加強公司管理，促進商業會計上軌道，特規定資本額在一定數額以上者，其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於送交主管機關查核前，應先經會計師簽證，以期正確以觀，足認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雖未明文包含會計師簽證報告，然該簽證報告目的上係為確保財務報表之正確性所由之設計，是以股東有權查閱財務報表時，自應同時准予查閱該財務報表之會計師簽證報告，始能實質貫徹法律保障股東查閱權，性質上屬於股東之輔助性權利，需有正確、完整之資訊，始能確保股東其他權利之正確行使之立法目的。本件被上訴人之資本額為6,614萬4,000元，有其公司登記資料可考（見原審卷第37頁），揆諸前揭規定，其財務報表應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無訛，則上訴人請求查閱範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之會計師查核報告，亦應認可採。
　⑷基上，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提供104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及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暨上開財務報表必要之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核無不合，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3.10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之營業報告書：　
　　依前揭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規定可知，股東可請求交付查閱、抄錄及複印者，僅限於章程、歷屆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股東名簿及公司債存根簿，營業報告書則不在此範圍；且參諸同法第228條第1項規定：「每會計年度終了，董事會應編造左列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30日前交監察人查核：『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報表』。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第229條規定：「董事會所造具之各項表冊與監察人之報告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10日前，備置於本公司，股東得隨時查閱，並得偕同其所委託之律師或會計師查閱。」，益徵營業報告書與前條所稱之財務報表有別，股東可得查閱之時機，法律亦已明文定有不同規範，是在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財務報表」、同條第2項「簿冊」之解釋上，實無從認尚包含營業報告書，否則將使上開法文形同虛設，上訴人僅憑營業報告書之內容包含經營方針、實施概況、營業計畫實施成果、營業收支預算執行情形、獲利能力分析、研究發展狀況等，有利於股東權行使之判斷為由，主張應准予查閱營業報告書云云，顯逾公司法第210條第1、2項之文義及體系解釋之範圍，委不足取。至商業會計法第69條規定：「代表商業之負責人應將各項決算報表備置於本機構。商業之利害關係人，如因正當理由而請求查閱前項決算報表時，代表商業之負責人於不違反其商業利益之限度內，應許其查閱。」，所稱「各項決算報表」係指同法第66條規定之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乙節，與本件上訴人係依公司法第210條第2項請求查閱簿冊無關，且兩者關於查閱權之要件亦不相同，自無從逕行援引作為公司法第210條第1、2項所稱文件應包括營業報告書之依據；另被上訴人章程第18條規定「本公司應於每屆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下列各項表冊依法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1.營業報告書...」（見本院卷㈠第351頁），無非為公司法第230條規定意旨之重申，與股東得請求隨時查閱營業報告書之規範有別，併此敘明。從而，上訴人此部分請求洵屬無據，應予駁回。
　4.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將資料置放於公司，由上訴人及其所選任之律師或會計師偕同查閱及複印，且被上訴人不得有妨害之行為：
　　前揭公司法第210條規定，雖無明文規定股東得偕同律師及會計師查閱，惟查公司股東及公司債權人，依公司法第210條第2項規定向公司請求查閱或抄錄時，本得出具委任書委任他人為之（經濟部經商字第09602408050號函意旨參照），且同法第229條規定「董事會所造具之各項表冊與監察人之報告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10日前，備置於本公司，股東得隨時查閱，並得偕同其所委託之律師或會計師查閱。」，亦同此旨，堪認上訴人請求准予其選任之律師、會計師偕同查閱及複印，並無不合。
　㈢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未構成權利濫用：
　　再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雖有明文。然民法第148條所稱權利之行使，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者，係指行使權利，專以損害他人為目的之情形而言，若為自己之利益而行使，縱於他人之利益不無損害，然既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無該條之適用（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107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自109年至112年間每年均有合法通知上訴人出席股東常會，惟上訴人拒絕參加等情，固為上訴人所自認（見本院卷㈡第55頁），然觀諸上訴人起訴時請求查閱之文件，多屬109年以前之資料，則即使上訴人自109年起，每年均參加被上訴人之股東常會，被上訴人並均於歷次股東會中提供最新年度財務報表並報告公司營運情形，上訴人仍無法取得109年以前之文件，自難謂其無提起本件訴訟之必要；且上訴人主張其係因反對被上訴人修訂章程第7條、第13條及第14條關於取消董事會，改為僅設董事1人之規定，核與卷附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相符（見本院卷㈠第319頁），並非全無可信，亦難認其係無正當理由，僅為藉詞對被上訴人提起交付文件訴訟，以達干擾被上訴人正常營運之目的，而故意拒絕參加被上訴人股東會。被上訴人又舉其他股東向原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及對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提出背信等刑事告訴等情，均核屬正當權利行使，且與上訴人之行為無涉，被上訴人抗辯本件亦為上訴人與其他股東聯合，對被上訴人多次提起訴訟，為使被上訴人應接不暇云云，要屬無據。又上訴人雖自70年起即為被上訴人之股東兼員工，然對於公司未公開之財務狀況及股東會會議事項未必知悉，被上訴人以其多年後才對公司提起訴訟，質疑與常情有違，亦無可取。基上，尚難認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與其自身之利益無關，而是專以損害被上訴人之權利為其主要目的，依上說明，即無從認為上訴人有何權利濫用、違反誠信原則之情事。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公司法第210條第2項規定，請求：㈠被上訴人應將105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之被上訴人股東會議事錄、104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之被上訴人年度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㈡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被上訴人股東會議事錄及年度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放置於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地址，供上訴人及其選任之律師、會計師查閱及影印，且不得有妨害之行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㈠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就應准許之㈡部分，由本院判決如主文第3項所示。至於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然與本院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上訴人上訴及補充陳述有理由部分，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上訴經駁回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予駁回。又原審判准如附表「訴外裁判部分」欄所示部分，核屬不當，惟此部分未據被上訴人不服，本院自毋庸廢棄，併予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陳杰正
　　　　　　　　　　　　　　法　官　吳若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麒倫
附表：
編號 上訴人原審 　　 請求範圍 （原審卷第33頁）  原審准許範圍/ 　 【訴外裁判部分】  上訴人上訴範圍 （見本院卷㈡第46頁） 上訴人擴張請求部分 （見本院卷㈡第45頁） 1 101年至111年間 之公司章程  109年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公司章程 【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公司章程】 就左列部分於第二審時撤回起訴（見本院卷㈠第281、357頁）  2 101年至111年間之股東名簿  109年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股東名簿（不包括股東名簿中其他股東之個人資料部分） 【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股東名簿（不包括股東名簿中其他股東之個人資料部分）】 就左列部分於第二審時撤回起訴（見本院卷㈠第281、357頁）  3 101年至111年間之歷屆股東會議事錄（含完整股東會議手冊）  109年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股東會議事錄 【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股東會議事錄】 105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之股東會議事錄【就101年至111年間之股東會議手冊及101年至104年間之股東會議事錄部分，先後於第二審時撤回起訴及撤回上訴，見本院卷㈡第15、46頁）】 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股東會議事錄 4 101年至111年間之公司債存根簿  不予准許 於第二審時撤回起訴（見本院卷㈡第15頁）  5 101年至111年間之年度財務報表（含各項財務報表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  109年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財務報表及資產負債表（含各項財務報表附註） 【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財務報表及資產負債表（含各項財務報表附註）】 101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 【105年至108間之年度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部分，業據撤回上訴，見本院卷㈡第23頁】 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含附註及會計師查核報告） 6 101年至111年間之營業報告書  不予准許 10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之營業報告書  



